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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池县青山乡营盘台行政村农业灌溉及养殖机
井项目取水许可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盐池县青山乡营盘台行政村村民委员会：

你单位关于《盐池县青山乡营盘台行政村农业灌溉及养殖机

井项目》办理取水许可证申请的相关材料已收悉。经审查，该申

请符合法定条件。前期，盐池县水务局组织审查该工程水资源论

证报告书，并出具审查意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取

水许可管理办法》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和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决定准

予你单位盐池县青山乡营盘台行政村农业灌溉及养殖机井项目取

水许可审批行政许可。具体许可事项如下：

一、批准同意你单位在吴忠市盐池县青山乡营盘台行政村境

内的取水许可申请，取水水源为地下水（微咸水），地下水（微

咸水）取自项目区已建 42眼水源机井，全部用于农业灌溉用水和

畜牧业用水。

二、同意本次论证按照农业种植玉米面积 2785.40 亩，养殖

300 只羊、100 头肉牛进行水量核定，核定年用水量为 39.27 万

m³。按用途划分，其中农业灌溉用水量 39.00万 m³，养殖用水量

0.27万 m³。考虑农业灌溉存在田间灌溉水利用系数，田间灌溉水

利用系数取 0.92，项目年取水量为 41.32万 m³，其中农业灌溉取

水量 41.05万 m³，养殖取水量 0.27 万 m³。

三、同意本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提出的节水评价相关内容。

本项目农业灌溉全部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滴灌方式，灌溉定额采用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行业用水定额（修订）》（宁水节供发〔2025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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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号）中玉米膜下滴灌—井灌区 140m³/亩，养殖用水定额—羊 8L/

（只·d）、肉牛 50L/（头·d）进行核定。

四、同意该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中提出的取水影响分析结

论。本项目取水水源为地下微咸水，按照此次核定后的取水量，

取水量小于地下水可开采量，对地下水的水位影响较小，对区域

水资源影响较小。

五、同意该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中提出的退水影响分析结

论。本项目为农业灌溉和养殖用水项目，农业灌溉为滴灌的节水

灌溉方式，正常情况下无退水，养殖用水主要为动物饮用用水，

动物产生的排泄污水与动物粪便混合后用于农田沤肥，正常情况

下不会产生退水。因此，对水功能区、生态及第三方无影响。

六、你单位在农业灌溉及畜牧业养殖期间，在落实水资源论

证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水资源保护措施的同时，切实做好以下工作：

1.按照计量技术规范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，依据《宁夏

回族自治区实施<地下水管理条例>办法》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

政府令第 132号）采用“以电折水”的计量方式取水。

2.《报告书》中提出的水资源节约、保护及管理措施具有重

要意义，请你单位认真落实。项目运行过程中，你单位应落实最

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，制定详细的用水计划、节水目标、节水

措施和用水管理制度等具体运行管理办法。

七、若本项目的取水地点、取水量和取水方式等发生变化，

应当重新申请取水许可证。

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6年 2月 4日


